
附件4
武汉市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专家综合评价表
评价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家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	项目

名称
	工作

事项
	评价指标

	
	
	工作态度（30分）
	职业操守（25分）
	工作质量(45分）
	综合

评分
	备 注

	
	
	认真履行工作职责

(10分)
	准时参加工作

（5分）
	按时提交专家意见结论

(10分)
	未发现工作态度不积极、不认真的情况

（5分）
	配合抽取单位开展工作

（5分）
	科学、客观、公正，出具专家评审意见(10分)
	未发现应当回避的情形

（5分）
	未发现其他违反职业操守情形

（5分）
	对国家现行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内容熟悉、理解透彻 （10分）
	能及时发现不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条文及带有“严禁”“必须”、“应”“不应”“不得”要求的非强制性条款

(15分）
	对提出的问题，能够说明具体消防技术标准条文依据

(10分)
	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出具专家意见并签字确认（5分）
	未发现工作质量不高或者影响建设工程消防安全质量的行为（5分）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说明：1.“工作事项”栏填写消防设计审查、消防验收、技术指导、专家论证、现场评定等具体工作。

2.日常工作评价参考考评指标所列情形，逐项进行评价，评价分为“优秀”（90-100分）、“良好”（80-89分）、“一般”（70-79分）、“差”（0-69分）四个等次，平均值作为年度综合评分，未抽中的专家不参与评价。

3.专家存在“无正当理由不参加或缺席相关工作”情况，在备注栏一并说明。




